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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東區高峰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計畫書 

壹、重劃區名稱及其範圍： 

    一、重劃區名稱：新竹市東區高峰自辦市地重劃區。 

二、本重劃區座落於新竹市東區境內，範圍包括高峰段、高翠段、古峰段、

科學段一小段及科學段二小段之部份土地，其範圍四至如下： 

        東：以高翠路及高峰路（高翠路以南路段）、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

主要計畫（寶山部分）為界。 

西：以新竹（含香山）都市計畫區範圍為界。 

南：以風景區及地形陡峭之保護區為界。 

北：以風景區及地形陡峭之保護區為界。 

 

貳、法律依據： 

    一、依據平均地權條例第 58 條規定辦理。 

    二、依據平均地權條例暨其施行細則、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獎勵土地所有權

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辦理。 

    三、本重劃區重劃範圍業經新竹市政府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 12 日府地

劃字第 1030215675 號函核定。 
    四、本重劃區都市計畫發布日期及文號： 

「變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市部分）（第二次通盤檢

討暫予保留第一案高峰里聚落附近保護區檢討變更）」案暨「擬定新竹科

學工業園區特定區（新竹市部分）（第二次通盤檢討暫予保留第一案高峰

里聚落附近保護區檢討變更案）細部計畫」案，經新竹市政府中華民國

105 年 2 月 16 日府都計字第 1050024463 號公告發布實施。 

 

參、辦理重劃原因及預期效益： 

    一、原因： 

（一）本重劃區目前土地多為農業使用，土地利用效益低落，公共設施 

      不足，道路系統及交通運輸不便，生活品質不盡理想。 

（二）本重劃區內地籍凌亂、地形畸零不整、不利建築使用。 

（三）本重劃區土地目前多為農業使用，土地價值低落，利用度不佳， 

      影響地區經濟、生活、產業等各層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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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效益： 

（一）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本重劃區辦理完竣後，政府因此可無償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約 

      13.3566 公頃，可節省徵收經費約新台幣 4,040,371,500 元整（以

市價徵收計算 133566 ㎡*30250 元/㎡＝4,040,371,500 元），重

劃 區 公 共 設 施 工 程 費 及 地 上 物 拆 遷 補 償 費 約 新 台 幣

1,353,995,534 元整，合計可節省政府財政支出新台幣

5,394,367,034 元整。 

（二）公共設施建設完善： 

      本重劃區辦理完成，區內之公共設施均隨同施設完成，預計重劃 

     完成後，政府可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 13.3566 公頃，屆時區

內公共設施完善，道路交通系統整齊便利，可大幅提昇當地生 

      活環境品質。 

（三）地籍交換分合，消除畸零細碎土地： 

      重劃後地籍重新整理，各宗土地大小適宜、地形方正，立可建築

使用，提高土地利用度，重劃後可提供建築土地面積約 17.9940

公頃。 

（四）提高區內土地價值，帶動當地產業、經濟、人口等發展： 

      將原低價值之農業用地開發為高價值之住宅、商業及產業發展等

用地，提高土地利用價值，實質帶動本區各方面建設發展。 

 

肆、重劃區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總數： 

項目 土地所有權人 面積（㎡） 備註 

公有    7 人 69710.31  

私有 1210 人 243342.96  

未登錄  452.73  

總計 1217 人 313506.00  

備註：1.上述表中所列面積及人數統計至中華民國 104 年 6 月 30 日。 

2.表中所列面積係以土地登記簿所載計算，實際應以未來測量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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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同意）重劃情形：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數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面積 

申請    

（同意）人數

未申請    

（同意）人數

申請       

（同意）面積 

未申請      

（同意）面積 總  

人  

數 人數 
比率 

(%) 
人數 

比率 

(%) 

總面積(㎡)

面積  (㎡)
比率

(%)

面積  

(㎡) 

比率

(%) 

1193 815 68.32 378 31.68 243254.91 168744.26 69.37 74510.65 30.63

公有土地面積：69710.31 ㎡ 可抵充之公地面積：10940.95 ㎡ 

備註：1.上述表中所列面積及人數統計至中華民國 104 年 6 月 30 日。 

2. 表中所列面積係以土地登記簿所載計算，實際應以未來測量為準。 

3.本籌備會於 103 年 9 月 30 日依新竹市政府府地劃字第 1030178882 號函核准成立。 

 

陸、重劃地區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抵充土地面積： 

本重劃區內重劃前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等土地，面積共計 

1.094095 公頃，依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第六十條規定抵充為區內共同負擔之公

共設施用地。（上述可抵充地面積以負擔總計表為準） 

 

柒、重劃區土地總面積以實際測量後之公、私有土地面積及未登記地之實際面積

為準。 

 

捌、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一、列入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項目及面積計有： 

項   目 面   積 

道          路 7.7040 公頃 

公            園 1.0430 公頃 

公園兼兒童遊戲場 1.9616 公頃 

停     車     場 0.2000 公頃 

綠            地 1.9226 公頃 

廣 場 兼 停 車場 0.4966 公頃 

文            小 0.0288 公頃 

合            計 13.3566 公頃 

        備註:表中所列面積係以都市計畫書所載面積計算，實際應以未來測量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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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抵充之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 

        記地等土地面積＝土地所有人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133566.00－10940.95＝122625.05 平方公尺 

    三、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率：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率＝（（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原公有 

        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土地抵充面積）÷（重劃區總面積－原

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土地抵充面積））×100％ 

      40.53％＝（（133566.00－10940.95）÷（313506.00－10940.9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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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預估費用負擔： 

一、預估工程項目及其費用、重劃作業費用及貸款利息之總額： 

項目 預估金額(元) 合計(元) 總計 備註 

電力工程 70,558,034

電信工程 37,876,500

自來水工程 50,027,000

公園工程(含

滯洪池） 
31,290,000

公園兼兒童

遊戲場 
33,347,200

綠地工程 24,993,800

廣場兼停車

場工程 
6,455,800

停車場工程 2,600,000

整地工程 376,207,200

工

程

費 

道路工程 231,120,000

864,475,534

地上物拆遷

補償費 
489,520,000 489,520,000重

劃

費

用 
重劃業務費 

(詳如附件一) 
  80,688,066 80,688,066

貸款利息 118,649,476 118,649,476

1,553,333,076 

一、各項費用列入

重 劃 本 工

程，以重劃會

將本區重劃

工程規劃設

計書圖及工

程預算送請

主管機關核

定金額為準。

二、道路工程含溝

渠、下水道、

側溝及路燈

等。 

三、本會將於重劃

會成立後另

與事業單位

研議視實際

需要選擇適

當路段施作

共同管溝。 

四、土地改良物拆

遷補償費以

理事會查定

提交會員大

會通過後送

新竹市政府

備查之金額

為準。 

五、貸款利息以五

大銀行平均

基 準 利 率

2.88%( 以

4.33 年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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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費用平均負擔比率： 

費用平均負擔比率＝「（工程費用總額＋重劃費用總額＋貸款利息總額）

÷（重劃後平均地價×（重劃區總面積－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

記地等土地抵充面積））」×100％ 

16.97％＝（864475534＋570208066+118649476）÷（30250×（313506.00

－10940.95））×100％ 

拾、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率概計： 

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率＝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率+費用平均負

擔比率 

57.50％＝40.53％＋16.97％ 

拾壹、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重劃負擔減輕之原則：於重劃會成立後

提理事會研訂。 

拾貳、財務計畫：包括資金需求總額、貸款及償還計畫。 

      一、資金需求總額新台幣 1,553,333,076 元。 

      二、財源籌措方式： 

          前開款項擬由土地所有權人所成立之理事會代為申請貸款。 

      三、償還計畫： 

          由參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益比例共同負擔,並以重劃區內

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如無未建築土地者,改以現金繳納；由土地所

有權人折價抵付之抵費地出售款或繳納差額地價償還。 

四、財務是否平衡： 

預估土地所有權人平均負擔約 57.5％，重劃後領回 42.5％土地

估算，除考量部分土地交換分合以達地籍完整性，依市地重劃相關規

定辦理外，土地所有權人須配回 13.324 公頃，然本區劃設可建築用地

面積 17.994 公頃，扣除前述土地所有權人可配回 13.324 公頃後預估

剩餘 4.67 公頃抵費地可出售，惟考量未來實際辦理重劃時土地所有權

人可能增配可建築用地及原有合法建物減輕負擔、及未來抵費地出售

存在之風險。在土地所有權人同意領回 42.5％土地前提下，在財務上

勉可平衡。 

拾參、預定重劃工作進度表。（如附件二） 

      本重劃區預定工作期間，自民國 103 年 9 月 16 日至民國 108 年 1 月 15 日

止。 

拾肆、重劃區範圍都市計畫地籍套繪圖。（如附件三） 

拾伍、座談會會議紀錄。(如附件四) 



(附件一 )

項目
單

位
單價（元） 計算公式 備註

一、人事費

    1.技術員 月 50,000 50,000×56×7=19,600,000 每年以13個月計算

    2.技工 月 40,000 40,000×56×7=15,680,000 每年以13個月計算

二、業務費

    1.郵電費 月 50,000 50,000×52=2,600,000

    2.文具紙張印刷 月 50,000 50,000×52=2,600,000

    3.加班誤餐費 月 50,000 50,000×52=2,600,000

    4.房租費 月 40,000 40,000×52=2,080,000

    5.水電費 月 20,000 20,000×52=1,040,000

    6.地政規費 式 2,500,000

    7.其他 式 4,552,066

三、地籍測量 式 9,336,000

四、地籍整理 式 9,000,000

五、重劃前後地價及地上物查估 式 6,500,000

六、旅運費 月 50,000 50000×52=2,600,000

合計 80,688,066           

辦理面積在五公頃以下者，人事費每年以聘用技術員及技工一人為限，如超過五公頃以上，每增加

一公頃增加20％。

新竹市東區高峰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作業費編列標準表

P.S.依據台灣省地政處中華民國78年1月9日七八地二字第一○二九號函辦理。



程序 工作項目

1 重劃之發起及成立籌備會 自 103 年 9 月 16 日 至 103 年 9 月 30 日

2 申請核定重劃範圍 自 103 年 10 月 3 日 至 103 年 12 月 12 日

3 召開座談會 自 103 年 12 月 15 日 至 103 年 12 月 21 日

4 徵求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自 103 年 9 月 30 日 至 104 年 8 月 20 日

5 研訂自辦市地重劃計畫書及審核 自 103 年 12 月 22 日 至 104 年 10 月 20 日

6 都市主要計畫報送內政部核定 自 104 年 11 月 1 日 至 104 年 12 月 15 日

7 都市計畫核定發布實施 自 104 年 12 月 16 日 至 104 年 12 月 31 日

8 申請核定重劃計畫書 自 105 年 1 月 1 日 至 105 年 1 月 31 日

9 公告重劃計畫書 自 105 年 2 月 1 日 至 105 年 3 月 2 日

10 研擬重劃會章程草案 自 105 年 3 月 3 日 至 105 年 3 月 31 日

11 成立重劃會 自 105 年 4 月 1 日 至 105 年 4 月 30 日

12 籌編經費及公告禁止移轉等事項 自 105 年 5 月 1 日 至 105 年 6 月 15 日

13 現況調查及測量 自 105 年 5 月 1 日 至 105 年 6 月 30 日

14 工程規劃設計及審核 自 105 年 7 月 1 日 至 105 年 8 月 30 日

15 查估重劃前、後地價及審核 自 105 年 7 月 1 日 至 105 年 9 月 30 日

16 查估及發放土地改良物或墳墓拆遷補償 自 105 年 7 月 1 日 至 105 年 10 月 31 日

17 申請工程施工 自 105 年 11 月 1 日 至 106 年 12 月 31 日

18 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擔 自 105 年 11 月 1 日 至 106 年 12 月 31 日

19 公告、公開閱覽重劃分配結果及其異議之處理 自 107 年 1 月 1 日 至 107 年 3 月 31 日

20 工程驗收及接管 自 107 年 1 月 1 日 至 107 年 3 月 31 日

21 申請地籍整理及土地登記 自 107 年 4 月 1 日 至 107 年 6 月 30 日

22 辦理土地交接及清償 自 107 年 7 月 1 日 至 107 年 8 月 15 日

23 申請核發重劃費用負擔證明書 自 107 年 8 月 16 日 至 107 年 9 月 30 日

24 財務結算 自 107 年 10 月 1 日 至 107 年 11 月 15 日

25 撰寫重劃報告 自 107 年 11 月 16 日 至 107 年 12 月 15 日

26 報請解散重劃會 自 107 年 12 月 16 日 至 108 年 1 月 15 日

(附件二)

新竹市東區高峰自辦市地重劃區市地重劃區預定工作進度表

備註：本表工作項目及預定工作程序進度，可視重劃區實際狀況自行調整研訂。

預定工作進度



Administrator
打字機文字
(附件三)





 
 
 
 
 
 
 
 
 
 
 
 
 
 
 
 
 
 
 
 
 
 
 
 
 
 
 
 
 
 
 
 
 
 
 
 
 

(附件四)



 

 

 

 

 

 

 

 

 

 

 

 

 

 

 

 

 

 

 

 

 

 

 

 

 

 

 

 

 

 

 

 

 

 

 

(附件四)




